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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請類別
	· 新建為  層樓房。
· 設置雜項工作物。
· 設置農業設施。

	申請人承諾事項
	1、 經受理收件，申請人絕不據此認定已為同意新建地上建築改良物、設置雜項工作物或農業設施之要約或承諾。
2、 申請人願依農田水利非事業用不動產活化收益辦法規定、租賃契約約定、建築法相關規定辦理，其建造費及其他相關費用由申請人負擔，且於租賃期間負責地上物之管理維護及修繕。
※以上事項經申請人兼承諾人詳閱知悉並同意各承諾條款無誤。

	附繳證件
	一、租賃契約書影本。
二、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證明書(都市計畫外者檢附土地登記謄本)。
三、承租土地現況照片。
四、新建之建築物、雜項工作物或農業設施之平面設計圖或規劃草圖。
註：附繳證件為影本者，應由申請人註明「本影本與正本相符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」並蓋租約章或印鑑章。

	身分類別
	姓名及身分證字號 
(法人名稱及統一編號)
(   簽        名   )
	出生年月日及承租權利範圍
	住址
	聯絡
電話
	蓋章
(租約章或印鑑章)

	申請人
兼承諾人
	

	  年  月  日
	戶籍：
	
	

	
	身分證字號：
(統一編號：)
	

	通訊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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